高雄市國民小學學生申請在家自行教育試辦原則

1、 依　　據：「國民教育法」第四條第四項特訂本試辦原則。

2、 實施對象：設籍並實際居住本市之國民小學學生擬申請在家自行教育者。

3、 試辦期限：八十九學年度

4、 申請程序：

（1） 申請日期：民國八十九年九月五日至九月十五日止。

（2） 申請方式：由學生父母、養父母或法定監護人，詳擬「在家自行教育教學計畫」，向戶籍所在學區國民小學提出申請。

5、 「在家自行教育教學計畫」內容：

（1） 在家自行教育之施教地點：主要施教地點應以本市為限，並不得使用補習班、幼稚園及托兒所之場所。

（2） 教學人員（含資歷）：家長每週參與授課時間應不低於上課時間之半數。

（3） 課程內容：應以國民小學課程標準大綱為原則。

（4） 教學進度：比照學區學校教學進度為原則。

（5） 平時評量方式：得採多元評量方式進行教學評量。

6、 審查程序：

（1） 審查日期：民國八十九年九月廿日前。

（2） 審查單位：由學校組成委員會或小組，審查在家自行教育教學計畫。

（3） 各校審查結果於民國八十九年九月卅日前，備文送所屬區公所及教育局備查。

7、 教學評量方式：

（1） 應用多樣化的原則及方法實施教學評量。

（2） 配合班級教學活動實施教學評量。

8、 教育銜接方式：

（1） 每週至少返校乙次參加學生團體學習課程（如音樂、美勞、體育等課程），或家長提出適當之群育課程予以實施。

（2） 如學生適應不良應隨時終止在家自行教育計畫返校就讀。

9、 教育經費：

（1） 在家自行教育所需經費由家長自行負擔。

（2） 在家自行教育學生得與在校生共同使用學校設備與設施。

10、 輔導與評鑑：

（1） 教育局應聘請學者專家會同學校教育人員不定時前往訪視，評估學生身心發展狀況，並作成完整記錄。

（2） 學校對於學生之各項資料（如定期考查成績、輔導資料、身心發展資料）應妥善保存。

11、 其他注意事項：

（1） 家長如對學校審查結果有異議，得向教育局提出申覆。

（2） 在家自行教育學童仍須至學區所在國民小學辦理註冊、報到手續。

（3） 試辦結束後，學生應立即回校接受學校教育，不得以任何理由延遲。

（4） 如在家自行教育成效不佳或未定期返校接受考查，應終止在家自行教育，並依強迫入學條例強迫入學。

（5） 在家自行教育個案需參加學校舉辦之定期考查。

（6） 申請在家自行教育之家長（監護人）對於學生五育（德、智、體、群、美）健全發展應負完全之責任，並應提供學生良好之教育環境。

（7） 為便於教育局訪視輔導之進行，申請試辦之家長及學童應實際居住本市，如經查非實際居住本市，學校應備文報教育局，教育局得立即終止該生在家自行教育之試辦。

（8） 學校應於試辦結束後一月內，應提出試辦之總結報告，報教育局備查。

（9） 於教育局尚未研訂非學校型態教育相關辦法前，得依照本試辦原則繼續逐年提出申請在家自行教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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